
关于江西广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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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申请文件显示，报告期内申请人单一集团客户授信集中度指标分别为0.00%、41.80%、6.53%；最大单家非同业集团或经济依存客户风险暴露与一级资本净额比率指标分别为0.00%、42.12%、19.27%；资产利润率指标分别为-0.12%、0.34%、-0.70%；成本收入比指标分别为38.27%、28.32%、24.74%；资本利润率指标分别为-2.67%、8.83%、-19.34%；一级资本充足率指标分别为9.89%、8.58%、7.99%；资本充足率为11.04%、8.85%、8.34%。请申请人核实上述指标是否符合主管部门的监管标准，是否存在被监管处罚的风险，是否对公司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请申请人会计师、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2.请申请人按照《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定向发行说明书和发行情况报告书》《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4号——定向发行申请文件》等规则要求，对定向发行申请、定向发行说明书等文件进行全面梳理，核查是否存在披露明显不符合要求（如未按照规定披露每股收益）以及数据、文字错误等情况（如现金及存放中央银行款项、发放贷款和垫款、向中央银行借款、吸收存款、利息收入和利息支出的明细表未列报2025年6月末或2025年1-6月情况；主要监管指标表格数据与文字内容不一致），如存在，请进行补充完善，确保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请申请人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3.申请文件显示，申请人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请申请人：（1）结合公司章程、协议安排、主要股东之间的关系、在申请人的任职情况、持股比例等，以及是否存在相关主体通过委托持股、表决权委托、一致行动关系等方式实际控制发行人的情形，说明认定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依据是否充分合理，结论是否客观、谨慎；（2）结合股东会及董事会表决情况、董事和高管提名和选任情况、监事会及申请人经营管理的实际运作情况等，说明是否存在内部人控制或管理层控制的情形，是否存在侵害申请人及其股东利益的情形；（3）说明是否曾存在日常经营活动中出现重大分歧难以解决、严重影响公司治理机制有效运行的情形，无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对公司经营造成不利影响；主要股东意见不一致情形下的解决机制及有效性，申请人保持经营稳定性和公司治理有效性的具体安排。请申请人对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可能产生的风险进行充分风险提示和重大事项提示。请申请人律师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
4.申请文件显示，本次发行方案拟初步确定本次定向募股的对象为江西农村商业联合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拟定向发行股票总额不超过3,000万股，但尚未签署股票认购协议。请申请人补充说明：（1）认购对象参与本次定向发行是否涉及国资等审批、核准或备案等程序，如是，补充披露相关审批程序的进展情况；若不需要，请说明原因及法律依据。（2）本次定向发行对象是否已经董事会确定，如是，尚未与发行对象签署书面认购协议的原因，是否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定向发行说明书和发行情况报告书》关于附生效条件的股票认购合同披露要求。请申请人律师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

